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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醫學大學附屬醫院優秀住院醫師 

國外培訓試辦計畫 

一、依據：臨床教育委員會 105年 09月 07日會議核定之「住院醫師國外培

訓試辦計畫」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提昇附屬醫院住院醫師精進醫事專業及院方特色發展，促進院方

住院醫師招收率及提昇留任率。 

三、遴選名額與資格  

(一) 名額：三家附屬醫院各三名，保障一名額牙醫職類優先申請，每年員

額須於當學年度進行，不得留用。 

  (二)資格： 

1. 本校附屬醫院所轄單位之住院醫師 R2(含)以上適用，若有特殊

專長或經科部舉薦經院長同意者。 

2. 具進修機構之相關語言溝通能力，並具研修主題之相關專長

者。 

四、培訓內容  

(一)主題：需與目前訓練科別及自身相關技術為主題方向，並經科部主任

同意及提報臨床教育委員會。 

(二)地點：不限 

(三)期間：以 1~3個月為原則，並於每學期 7月 15日前完成培訓。 

(四)上述培訓主題及地點與時間等有異動情形，須報請院方及校方核定。 

五、甄選程序  

(一) 申請：經附屬醫院之單位主管推派符合資格者，即可向教學部提出

申請。 

(二) 審核：由教學部辦理院內資格相關審查作業經「醫學教育委員會」

通過及院長同意後，檢附醫學教育委員會會議紀錄及培訓申請書及

核備公文送至教務處臨床教育委員會備查。 

(三) 出國進修人員應於「醫學教育委員會」通過後三個月內取得國外進

修機構之許可證明(需註明培訓期間)，檢送至教務處臨床教育委員

會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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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補助內容 

(一) 院方：每人 40萬為上限，但保留讓醫院彈性運用，但需以每院 120

萬總額為上限。受訓人員留職留薪之相關規定，依臺北醫學大學附

屬醫院員工進修受訓服務辦法為準則。 

(二) 校方： 

1. 往返機票費：限搭乘本國航空公司經濟座(艙)位(不包含豪華經

濟艙)，並以最經濟直達路程為考量，憑單據核銷，但本校保有

審核補助額度之權利。若非不可抗力因素需搭乘國外航空公司需

事先提出申請，並需符合學校用印流程。 

2. 獎學金：含生活、住宿等相關補助費，每個月給予 10萬元補助

(不足四週者以天計算)，補助期間依延長服務契約日期為主(不

包含提早出發及延後回來時間)。 

3. 旅行平安保險費：保額上限為意外身故【殘廢】300萬加意外醫

療 30萬。超過補助額度需檢附規定額度之佐證費用為依據，若

無提供將不予補助。 

4. 學雜費：須提報教務處臨床教育委員會核備通過。 

七、經費核銷 

(一) 核銷期間：於返國後 14個工作天內，檢附以下相關憑證予教務處，

因配合本校財務處關帳期程，若未能於每學年 7月 25日前提供憑證

者，經費無法完成核銷。 

(二) 檢附單據說明：以下補助經費需依照範例檢附核銷明細表 

1. 往返機票費：電子機票、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、登機證存根、若

因非不可抗力之因素，需搭乘國外班機者需填具本校「因公出國

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」。 

2. 獎學金：填寫本校財務處「收據」表單並於受領人簽章處親簽姓

名。 

3. 旅行平安保險費：原始單據(要保人需為『臺北醫學大學』)，並

檢附保險項目與額度，若超過補助額度者需檢附額度內之費用證

明。 

4. 學雜費：收據需有 Invoice或 Receipt字樣，並檢附刷卡帳單或

結匯水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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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其他：檢附公文(學校已核決)、延長服務契約書影本、存摺封面

影本、身份證正、反面影本、培訓證明。 

八、權利義務 

(一)延長服務契約：依「臺北醫學大學附屬醫院員工進修受訓服務辦法」

之規定辦理，並於公文核備教務處後完成契約書簽訂，將契約影本

核備至教務處臨床教育委員會以完成培訓申請。 

(二)受訓人員應為科部重點栽培對象且願意保留資深住院醫師名額者，

若於合約內非自願離職者(例如:送訓科部無足夠編制名額)，該科部

需負擔 2倍之罰鍰。 

(三)受訓成果報告書：依格式提供並於回國後十天內繳交至教務處臨床

教育委員會。 

(四)參與成果發表會：參與並配合學校辦理成果發表會之活動。 

九、罰則：受訓人員於受訓期間離職或受訓期限屆滿未履行服務義務年限

者，除停止其權益外，留職留薪者應依照進修期間支領之待遇加倍償還

所服務之附屬醫院，並償還進修期間由本校支付之學費、生活費及機票

費等補助費用。 


